
▲網上有人私下放售骨灰位，賣家帶記者到龕場內看位，叫價九萬元，見記者猶豫不決即
主動減價至八萬五千元。

▲職員表示 「有好多人問緊（買骨灰龕位），
要買就揸緊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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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密集，寸金尺土，骨灰龕
位的需求大。大公報記者發現，近月有

人於網上拋售尚未正式獲批出牌照的骨灰龕位，雙人位85000元，賣家
承認龕位是不能交易，但保證只需要到龕場改名便可以將龕位轉讓，不
易被執法部門發現。賣家又強調 「個位好搶手，有很多人問緊，決定買
要揸緊時間。」

殯葬業追蹤❶

大公報記者 張真

▲有位於紅磡的庵堂，提供放置先人靈位服
務，但表明場內不能安放骨灰龕。

隨着屯門曾咀及和合
石等新靈灰安置所啟用，
加上採用 「每月編配」 機
制，公營位供應已趨穩
定，但由於部分安置所位

置偏遠，市民前往拜祭先人往往要
長途跋涉。有位於紅磡的長生店推
出 「只安放先人靈位、不放置骨灰
龕 」 的拜祭服務，單人位收費
30000元，由於不包含骨灰龕，並
不算違規，避免負上法律責任。

單人位3萬 雙人位5.6萬元
近日，大公報記者到紅磡區多

間長生店了解私營骨灰龕位銷售情
況，其中一間長生店的職員推介一
種 「只安放先人靈位、不放置骨灰
龕」 的拜祭服務，並帶記者到附近
一間庵堂實地觀察，只見場內放有
數百個先人靈位，格局跟傳統的靈
灰安置所大同小異，不過職員強
調，場內不能夠安放骨灰，只提供
空間放置先人靈位，單人位30000
元，雙人位56000元，成功買位
後，定期安排專人為先人上香，就
算 「孝子賢孫」 沒有時間前來拜祭
也不用怕怠慢先人，而且價錢已包
永久放置。

問及該店是否提供私營骨灰龕
位，職員顯得格外小心，推薦政府
的龕位， 「申請唔使好耐，又平好
多。私營的太貴了，無牌的我們也
不敢介紹。」 該名職員又透露，如
果是有牌的私營骨灰位，現在基本
都是天價。 「30萬？我不敢答你，
但可能都買不到。」 另一位長生店
職員附和說： 「這一行水很深，同
一個灰位，不同人介紹價格完全不
一樣；如果無人介紹自己去白撞的
話，那就更貴了。」

職員隨後表示，若然記者認為
道場不提供安放骨灰龕並不合適，
有意購入私營骨灰龕位，可再安排
現場實地考察，位置及價錢可另行
商議。 大公報記者 張真、馮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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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私營龕場獲發牌照
香港《私營骨灰安

置所條例》（《條
例》）從2017年正式
開始生效。法例生效

後，所有私營骨灰安置所必須領有牌
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才可營
運或出售龕位。在此之前，私營骨灰龕
市場曾一度混亂，有些私營骨灰龕場至
今仍未解決的違反規劃及地契條款，當
年甚至有許多私營骨灰龕位於住宅大廈
或未經核准的地段內經營，嚴重影響民
生。

在過往，私營骨灰龕市場幾乎沒有
任何監管，甚至在住宅大廈及或未經核
准的地段內經營，除了違反規劃及地契
條款，亦有消防、環境衞生、噪音等問

題，更甚的是沒有規管的龕場一旦突然
結業，先人骨灰或會被遺棄，家屬亦蒙
受金錢損失。

平衡骨灰龕位供應與區內居民的
意見後，政府於2014年6月公布《私
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並於2017
年生效，在此前已營運的為 「截算前
骨灰安置所」 ；去年5月，《條例》
又刊憲及生效，進一步完善發牌機
制。

現在，全港共有15間私營骨灰龕
場已正式獲發牌照（見表），其餘未獲
正式發牌的私營骨灰龕場，必須申請獲
豁免書及原則上同意書才可繼續暫時經
營，通常只能繼續安放截算前的骨灰，
不得出售新位。 大公報記者 張真

話
你
知

全港現時公私營骨灰龕位總數約有
56萬個以上，其中獲牌照的私營位約
14萬個，主要分布在六個私營龕場。
合法的私營骨灰龕位價錢高昂，以沙田
寶福山為例，單人位的市場價從25萬
至80萬元不等，視乎位置而定，雙人
位的價格更加隨時破百萬元。

10萬無牌龕位禁止交易
值得留意的是，當中仍有約10萬

個未獲發牌的私營骨灰龕位分布全港各
區，由於未符合規劃或土地契約要求等
原因，這些骨灰龕位需要定期向政府申
請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的安置所。
倘政府拒絕，這些龕場需要按法例執行
「清灰」 程序，將骨灰交還家屬，而且
未獲發牌的龕位禁止進行交易。

大公報記者發現，不少社交平台群
組也有非法龕位的討論及交易帖文，當
中有人以 「低價甩賣」 的形式出售，留
言區亦有不少網民問價。記者隨機找了
一名賣家並私訊了解，賣家透露出售的
是位於火炭私營骨灰龕場 「仁孝宗祠」
的雙人位，叫價90000元，比市場價低
一半，又主動約記者見面到龕位實地觀
察。

翌日，賣家帶齊文件，帶記者到龕

場內看位，宗祠內有數棟建築，賣家帶
記者來到入口處。龕房樓高兩層，龕位
在第二層最側位，場內有工作人員負責
每日上香， 「來看先人的話可以燒香，
但不可以點燭。」 工作人員表示，如果
要將龕位的名字轉成其他人的名字，不
需要任何複雜程序，只需要將名字交給
龕場，他們作出更改後便可以完成龕位
轉讓。

開價9萬 再減5000促銷
賣家稱，這個雙人位於2010年以

90000元買入，但先人離世後已安葬在
內地，於是選擇出售。他介紹時承認，
知道這些龕位不能轉讓，但由於已經丟
空才決定出售圖利， 「現在唔畀賣啦，
所以我先用社交平台來出售。中介亦好
難搵，好少人願意幫手賣，當然我都唔
想畀錢中介賺。」

賣家又拿出當初買位時的文件向記
者展示，指雖然這個骨灰龕場未取得牌
照，但即使政府要停止場地運作，場地
管理人仍然會幫助家屬安置骨灰龕。見
記者猶豫不決，她又立刻表示願意再減
5000元，85000元便將位置出售，臨
走前又再次落力推銷 「個位好搶手，有
很多人問緊，決定買要揸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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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骨灰安置所名單（已發出牌照）

名稱

慈雲閣
青松仙苑

佛光寺有限公司
雲泉仙館
雲浮仙觀

地址

慈雲山
屯門
西貢

粉嶺打鼓嶺
元朗流浮山

名稱

善心
善果

蓬瀛仙館
羅漢寺普同塔

龍山寺

地址

葵涌
屯門
粉嶺

東涌石門甲
粉嶺

名稱

東華義莊
沙田寶福山（不包括妙景堂）

善緣
志蓮淨苑 普同塔

思親公園

地址

薄扶林
沙田

屯門青山村
鑽石山
屯門

資料來源：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責任編輯：黃知行 美術編輯：丘 耳

骨灰龕場無牌
稱改名後可二手轉讓 市價一半招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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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回覆《大公報》
查詢時表示，《私營骨灰安
置所條例》（《條例》）規
定，任何人必須取得指明文
書才可營辦、管理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控制私營骨灰安置所，當中
只有取得牌照的骨灰安置所，才可以
新出售或新出租龕位，任何人違反上
述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200萬元及監禁三年；
或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
萬元及監禁七年。

骨灰所辦檢控11宗違例
食環署表示， 「仁孝宗祠」骨灰

安置所尚未取得牌照，但已獲私營骨
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原則上同意其暫
免法律責任書申請，有效期至2027年
12月9日。在上述有效期內， 「仁孝
宗祠」骨灰安置所須繼續採取行動以
符合其牌照申請的所有要求。就牌照
申請而言，申請人須提交文件，以證
明其申請符合關乎規劃、土地、建築
物、消防安全、管理方案、處所使用
權和環保等規定。發牌委員會持續監
察上述申請的進度，並適時就牌照申
請作出定奪。

《條例》規定，任何人必須取得指
明文書，即牌照、豁免書或在申請兩者
期間取得的暫免法律責任書才可營辦、
管理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私營骨灰安
置所，當中只有取得牌照的骨灰安置所
才可新出售或新出租龕位。任何人違反
上述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200萬元及監禁三年；或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萬
元及監禁七年。

食環署轄下的骨灰所辦負責執行
《條例》的規定，以及採取執法行動
打擊非法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自
《條例》生效至2026年2月28日，骨
灰所辦已進行約3700次巡查，其間接
獲約300宗涉及懷疑非法營辦私營骨
灰安置所的投訴。骨灰所辦已就有關
投訴作出調查，並向11間私營骨灰安
置所的營辦人提出檢控，當中10宗個
案的營辦人被判罪名成立，予以罰款
和留有案底，有關的違規情況亦已予
以糾正。 大公報記者 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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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寸金尺土，對骨灰龕位的需求很大，政
府近年持續增加龕位數量。

▲私營骨灰龕位一般位置較佳，在市場上仍然
具吸引力。


